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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观察Z

是买方组团购买商品，通过提高购买
量促使商品降低单价；而“拼购”销
售则是卖方组团销售农产品，解决货
源零散问题。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
目前，在种植养殖大户、合作社、小
型农产品电子商贸企业的带动下，农
产品线上“拼购”销售已在广大农村
悄然兴起。目前，全省已有 400 多个
村（组）参与过“拼购”销售，效果
明显。比如，陆良冬马铃薯、宣威甜
椒等农产品，依靠曲靖某电子商贸企
业实现线上“拼购”销售，为种植户
带去户均 1.2 万余元的增收。

    

   农产品质量难以把控
    
农产品线上“拼购”销售，发挥

出了类似于合作社统一销售的功能，
对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有一定帮
助。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
一销售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农产品质量难以把控。由于
参与“拼购”销售的村（组）多，农产
品货源来源多且杂，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种养大户和小生产农户，不是统一标准
生产，导致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其次，参与“拼购”销售随意性
很大，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组织销
售者着眼于尽快卖出农产品，而缺乏
长远的发展规划。

再次，缺乏品牌支撑。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拼购”参与者大多是生
产散户、小集贸市场、小批发商、实
力较弱的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大
家的目的都是依托产品规模化实现外
销，解决农产品零散“卖难”问题。
而这些零散农产品几乎没有品牌，即
使进入平台也只能贴上同类产品已有
的品牌标签。

    

   探索建立“拼购”合作社
    
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

促进处有关负责人认为，任何时候，
不管采用什么销售办法，农产品质量
都是最大的问题，农民和中小企业等
参与主体一定要摒弃“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一锤子买卖”等狭隘思维，
而是要从源头把好产品质量关，必要
时可借鉴大企业和发展较好的合作社
的生产标准和质量体系，来提升产品
质量。让产品不但能参与线上“拼购”
销售，还可以作为优质原料卖给加工
企业，拓宽销售渠道。同时，参与“拼
购”销售的村（组），也要围绕本地
产品特性，积极打造独具一格的品牌，
形成特色优势。

从事小宗农产品贸易多年的云南
省特色农产品流通行业协会理事马先
生表示，“拼购”销售虽然前景可期，
但无组织、无标准、乱发展情况突出。
因此，探索建立一种“拼购服务合作
社”或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还是
生产合作社，参与农产品“拼购”销
售的村（组），可以在某村或某个大户、
农产品经纪人牵头下，以农民、种植
养殖合作社等为社员，组成“拼购合
作社”或“协会”，在农产品“拼购”
销售环节，增加一个产品质量把控、
标准化服务、品牌包装的中介组织，
由这个组织统一汇集产品，统一对接
电商平台和原料收购商，从而提高产
品组织化程度，让“拼购”销售实现
更正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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